
青年取得重點產業職類技術士證及穩定就業獎勵
試辦計畫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青年學習專業技能，取得政府推動

重點產業相關職類技術士證，以因應專業人力需求，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部任務： 

(一)本計畫之訂定、修正及發布事宜。 

(二)本計畫之政策指導事宜。 

(三)其他與本計畫相關事項。 

三、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發展署）及其所屬技能檢定中心（以

下簡稱技檢中心）任務： 

(一)發展署： 

1. 本計畫統籌規劃、推動及相關之解釋。 

2. 本計畫之協調及督導。 

3. 預算編列及管理。 

4. 執行績效之成效檢討。 

5. 其他相關事項。 

(二)技檢中心： 

1. 業務宣導、執行、管控、查核及申訴處理。 

2. 本計畫獎勵金之受理申請、審查及核發。 

3. 預算執行及管控。 

4. 資訊系統之建置、資料登錄及管理。 

5. 執行績效統計及分析。 

6. 其他相關事項。 

四、本計畫適用對象為年滿十五歲至二十九歲之青年，且於中華民國一

百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取得重點產業相關職類技術士證（如附件

一），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在臺灣地區居

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 

(三)前款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離



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者。 

(四)為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許可其居留之

泰國、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及取得居留

身分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並依就業

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者。 

前項年齡之計算，以取得之技術士證上所載製發日期為準。 

五、青年取得重點產業相關職類技術士證後，得申請證照獎勵金；其額

度如下： 

(一)甲級：新臺幣二萬元。 

(二)乙級：新臺幣一萬元。 

(三)丙級或單一級：新臺幣五千元。 

證照獎勵金每人最多發給三次，同一級別以發給一次為限；丙

級及單一級視為同一級別。 

六、青年於取得重點產業相關職類技術士證之日起一年內，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者，得申請就業獎勵金： 

(一)從事重點產業對應行業之工作。 

(二)連續九十日受僱於同一雇主。 

(三)以按月計酬全時工作受僱。 

    青年取得重點產業相關職類技術士證前，已從事重點產業對應

行業之工作，且於取得該技術士證之日起連續九十日受僱於同一雇

主，並以按月計酬全時工作受僱者，亦得申請就業獎勵金。 

第一項第二款受僱期間之認定，以投保就業保險之生效日起算；

前二項取得技術士證日期之認定，以該技術士證上所載製發日期為

準。 

青年連續受僱同一雇主滿九十日之期日，已逾本計畫施行期間

者，不得提出申請就業獎勵金。 

就業獎勵金每人最多發給三次，同一級別以發給一次為限；丙

級及單一級視為同一級別。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重點產業對應行業別，由發展署公告之。 

七、前點就業獎勵金之發給基準如下： 



(一)甲級：新臺幣二萬元。 

(二)乙級：新臺幣一萬元。 

(三)丙級或單一級：新臺幣五千元。 

八、青年申請證照獎勵金，應自技術士證所載製發日期起九十日內，檢

附下列文件，向技檢中心提出： 

(一)申請書（附件二）。 

(二)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三)其他經發展署規定之文件。 

九、青年申請就業獎勵金，應於連續九十日受僱於同一雇主之日起九十

日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技檢中心提出： 

(一)申請書（附件三）。 

(二)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三)就業保險投保證明。 

(四)其他經發展署規定之文件。 

十、青年於從事重點產業對應行業之工作後，因非自願離職，致受僱於

同一雇主未滿九十日，於離職退保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再轉職就業，

並從事同一重點產業之行業工作，且累計受僱滿九十日，仍得依本

計畫規定申請就業獎勵金。 

前項所定非自願離職，依就業保險法之規定；青年應於離職退

保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向工作所在地之發展署所屬分署辦理轉職就

業，並以一次為限。 

十一、技檢中心為查核本計畫執行情形，得查對相關資料，青年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十二、青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技檢中心應不予發給獎勵金；已發給者，

經撤銷或廢止後，應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 

(一)不實申領。 

(二)以同一編號技術士證重複申請。 

(三)於同一時期已領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獎勵。 

(四)規避、妨礙或拒絕技檢中心查對。 

(五)有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所列情形，



並經撤銷技術士證。 

(六)其他違反本計畫之規定。 

十三、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就業安定基金支應。 

發展署得視經費編列及動支情形，修正或停止本計畫之獎勵，

並公告之。 

十四、本計畫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七月一日起施行至一百十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